行政规范性文件处理指南​
本办事指南依据《河北大学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党办字〔2021〕8号），具体内容见此办法。
一、起草与报送​
起草分工​
1.常规文件：由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起草。​
2.综合性文件：校长办公室牵头，协调多部门或成立专门小组起草。起草步骤​
1.调研协商：开展调研，听取意见；涉及多部门业务的，需协商一致，未达成一致的要说明情况。​
[bookmark: _GoBack]2.草案拟定：确保草案与现行法规、文件衔接，不一致时需说明理由，草案形成后广泛征求意见。​
3.系统报送：在 OA 系统规范性文件审核流程中提交送审稿，由起草部门负责人签署（联合起草的需会签）。
注意：同时在附件中上传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（具体包括文件制定背景、依据、主要内容及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）、主要内容的制定或修订依据（excel表格形式）以及依据的上级文件等。以上文件不要以压缩文件格式上传。
二、审查环节​
1.意见征集：针对草案主要问题，组织相关部门或专家会签，反馈意见给起草部门。​
2.意见处理：对存在问题的文件提出修改意见，若起草部门不采纳，可向上级建议修改、缓办或退回。​
3.专项审查：涉及重大问题的文件，提请法律事务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。​
三、后续流程​
1.会议审议：行政规范性文件由校长办公会审议，必要时报党委常委会审议。​
2.文件签发：审议通过后，起草部门完善文件，由分管校领导签发，以学校文件形式发布。​
3.公布施行：明确文件施行日期，公布时载明制定部门、文号等关键信息。​

